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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回报股东宗旨，全力构建一流企业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

司”）上市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始终把回报投资者当作公

司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公司章程》中将公司的经营宗旨明

确为“发展企业，回报股东，奉献社会，造福员工”，在全公司

弘扬和强化回报股东的意识。公司自上市时就积极倡导要努力实

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现任董事长傅成玉先

生多次在公开场合要求公司管理层要时刻牢记“资本市场和投资

者对我们的期望”，要求全公司注重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对

投资者的回报。回报股东的强烈意识也落实到公司的重大决策

上，凡是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重大决策，如收购资产、发行可转

债等,公司均积极听取资本市场的意见和建议，在充分沟通的基

础上作出合理决策。 

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是回报股东和实现股东

价值最大化的基石。中国石化围绕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的

目标，大力实施资源战略、市场战略、一体化战略、国际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生产经营业绩取得了长足进

步。自 2000 年上市到 2011 年底，经营收入复合年均增长（以下

简称“年均增长”）20.3%，总资产年均增长 11.3%，净利润年均



增长 12.8%。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重视对股东的回报，尤其注重现金分

红。从 2002 年开始，中国石化率先实行每年两次现金分红，而

且除 2008 年外，公司始终保持了现金分红的稳定增长。2008 年，

受金融危机和成品油价格从紧控制的影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但公司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股息分派率。上市以来中国石化累计向

股东现金分红约 1476 亿元。今年上半年，受经济增长放缓、市

场需求减弱的影响，公司业绩同比大幅下滑 41%，但董事会依然

决定分红 0.1 元/股（与去年同期持平），充分反映了公司管理层

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希望与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态度。 

    作为境内外四地上市公司，分红派息是一项程序繁杂的工

作，工作周期长，涉及境内外多家中介机构，针对每次分红派息，

公司都制定了周密的时间表并严格按程序履行派息工作。在实际

派息工作中也多次遇到税务政策调整。2008 年中期派息中遇到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派息所涉及的非居民企业和 QFII 税

率及扣缴程序发生变化。本公司及时组织研究并咨询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详细制定实施办法，圆满解决了税务事项问题并在境内

外率先披露中期派息公告。由于该项工作有较好的示范性，部分

上市公司参照本公司做法进行披露并实施派息。2011 年在安排

上年度末期派息中遇到《国税发[1993] 45 号》文件废止，在派

息时不能依据原 45 号文免除境外个人所得税。根据与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和税务机关沟通结果，按相关规定完成 H股个人股东所



得税代扣代缴工作。当税务机关明确境外个人投资者一般按10％

税率及按居住地进行税务安排后，积极组织并尽快完成对 H股个

人投资者的退税工作，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从实践看，中国石化采取的分红政策既保障了投资者利益，

也支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2012 年 8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

订稿）》并将提交 10 月 16 日股东大会审议。该《公司章程（修

订稿）》强调了要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保持分红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并明确了现金

分红不少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的 30%。 

为了更好地了解投资者需求，满足投资者合理需要，中国石

化十分重视投资者关系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

通，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生产经营情况，增强

投资者的信心。公司管理层每年至少参加四次业绩推介活动。中

国石化是国内最早设置专职投资者关系部门的上市公司之一，也

是目前唯一一家在北京、香港和纽约三地均设有专职投资者关系

工作人员的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代表公司每年参

加资本市场会议 20 余次，接待投资者来访 200 余次，每天安排

专人接听投资者热线电话。另外，我们还根据公司业务的最新发

展，结合资本市场关心的热点，不定期的举办反向路演活动，增

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中国石化倡导的“与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成果”的经营理



念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使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了良好形

象。2011 年，中国石化荣获由香港大公报和香港证券业协会等

联合主办的“2011 中国证券金紫荆奖”——“最受两地投资者

欢迎上市公司”和“海外最具品牌影响力中国上市公司”两项大

奖。傅成玉董事长也先后获得美国《财富》杂志和《华尔街日报》

评选的“2011 年度商业人物”和“最值得关注 CEO”奖项，以及

中企联评选的“中国企业年度十大人物”，2012 年中证报评选的

“金牛奖百强最佳领袖”和香港中国商会评选的“中国海外投资

年度人物”等奖项。(本文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本栏目刊载的信息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

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

该等信息做出决策。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刊载的信息准确

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亦不对因使用

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更多内容敬请

浏览上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http://edu.sse.com.cn）。） 

 


